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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优先审查业务介绍



• 普通审查：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法规，对申请人递交的专利申请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核。

• 优先审查：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申请人的请求或依职权对符合条件的专利申请，依据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2017）为专利申请提供优先审查。

• 快速预审：是指各个地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符合相应产业要求的企业等提供专利申请预

先审查服务，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通过保护中心预审的专利申请进行加快审查。

类型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普通审查 16-24个月 6-8个月 4-6个月

优先审查 6-12个月 2个月左右 2个月左右

快速预审 3-6个月 2个月左右 1个月左右



区别 优先审查 快速预审

适用类型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申请、复审及无效请求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申请、复审及无效请求、专利

权评价报告

受理机关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济南代办处 山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决定时间 5个工作日 7个工作日

适用主体 省内全体申请人 省内企事业单位

预先备案 无需预先备案 申请人应在保护中心完成备案，备案一般需时1-4个月

适用领域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和省级重

点发展产业等比较广泛
海洋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提出时机
1、发明专利申请应当进入实审之后；
2、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受理并完成专
利申请费缴纳具有分类号之后；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前

费用 无需费用 无需费用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2017）（局令第76号）

•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办理专利优先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进行优先审查的，应当自同意之日起，在以下期限内结案：

• （一）发明专利申请在四十五日内发出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并在一年内结案；

• （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两个月内结案；

• （三）专利复审案件在七个月内结案；

• （四）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无效宣告案件在五个月内结案，外观设计专利无效宣告案

件在四个月内结案。







• 申请主体：山东省内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电子专利申请

（目前主要针对企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已实现全程网办）

• 申请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申请案件，可以请求优先审查）：

• （一）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

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

• （二）涉及智慧海洋、医养健康、绿色化工、现代高效农业等本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本省

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重点鼓励的其他产业；

• （三）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

• （四）专利申请人或者复审请求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或者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

施其发明创造；

• （五）就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

• （六）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先审查。



• 账号要求：

• 本案申请人、本案代理机构、其他代理机构三类账号可以提交优先审查请求

• 准备材料（PDF版本）：

• 符合《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第三条所列优先审查情形的相关证明文件（必须）

• 代理人委托书（非本案代理机构必须提交）

• 全体申请人同意优先审查的声明（多个申请人情况必须提交）

• 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信息材料（专利文献上次首页，非专利文献上传相关页数，必须）

• 其他材料（非必要无须提交）

• 网上提交



→专利事务服务

→专利优先审查





请求人必须是专利申请人！
多个申请人的仅填写一个！

输入申请号点击确定自动带入相关信息！

非本案代理机构此处自行修改





请求人必须是专利申请人！
多个申请人的仅填写一个！

非本案代理机构此处自行修改



联系人信息为后续接收通知书或专用函地址，请正确填写！

发明专利存在同日实用新型专利的，请正确填写同日实用新型专利号！



1-专利文献号和公开日期按照文献首页右上角内容正确填写
2-（非）专利文献公开日期不能晚于本案专利申请日
3-专利文献以1-3篇左右为宜
4-扫描件上传专利文献首页即可，非专利文献需要上传全部相关页数
5-专利文献+非专利文献至少要有一个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8年编写的《知识产权教程》阐述了现代专利文献的概念：专利文献是包含已经申请或被

确认为发现、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研究、设计、开发和试验成果的有关资料，以及保护发明人、

专利所有人及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注册证书持有人权利的有关资料的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文件（或其摘要）

的总称。

 专利文献所涉及的对象是提出专利申请或批准为专利的发明创造；

 专利文献不仅仅是关于申请或批准为专利的发明创造技术内容的资料，也是关于申请或批准为专利的

发明创造权利持有相关内容的资料；

 专利文献所包含的资料有些是公开出版的，有些则仅为存档或仅供复制使用的。

 综上所述，专利文献主要是指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及国际专利组织在受理、审批、注册专利过程中产

生的官方文件及其出版物的总称。



自中国实行专利制度以来，中国专利文献的编号已经经历了四个编号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1988年） 第二阶段（1989年-1992年）

第三阶段（1993年-2004年6月30日） 第四阶段（2004年7月1日至今）

第一阶段：1985年~1988年的编号体系
申请号 公开号 公告号 审定号 专利号

发明 88100001 CN88100001A CN88100001B ZL 88100001

实用新型 88210369 CN88210369U ZL 88210369

外观设计 88300457 CN88300457S ZL 88300457

第二阶段：1989年~1992年的编号体系
申请号 公开号 公告号 审定号 专利号

发明 89100002.X CN1044155A CN1014821B ZL 89100002.X

实用新型 89200001.5 CN2043111U ZL 89200001.5

外观设计 89300001.9 CN3005104S ZL 89300001.9

第三阶段：1993年~2004年6月30日的编号体系
申请号 公开号 授权公告号 专利号

发明 93100001.7 CN1089067A CN1033297C ZL 93100001.7

实用新型 93200001.0 CN2144896Y ZL 93200001.0

外观设计 93300001.4 CN3021827D ZL 93300001.4

“一号制”为特征的第一阶段

“三号制”为特征的第二阶段

取消“审定公告”为特征的第三阶段









根据《专利文献号标准》（ZC 0007-2012）

CN X XXXXXXXX A/B/U/S

专利文献种类标识代码

文献流水号

申请种类号

国别号

























1-非本案代理机构才需要提交委托书
2-委托书应明确委托代理机构而非个人



符合《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第三条所列优先
审查情形的相关证明文件参考模板如作图所示：

① 以第三条第一、二、三款理由提交优
先审查的相关证明文件以左图为参考
模板；以第三条第四款理由提交优先
审查的相关证明文件为销售合同或销
售发票。

② 相关证明文件以1-2页纸为宜，简单技
术方案参考说明书摘要即可。

③ 全体申请人签章应为实体公章或手写
签名。



全体申请人同意优先审查的声明参考模板如图所示：

① 声明需要全体申请人签章；
② 声明可以使用《专利申请优先审查请求书》

代替，请求书各项内容都应当正确填写；
③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要求，相关证明

文件中若能体现全体申请人同意办理专利
优先审查的意愿，也可以用其替代声明。







• 网上申请

• 省局推荐

• 予以推荐（进入到代办处审核阶段）

• 不予推荐

• 回退（存在可以克服的缺陷，待请求人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

• 代办处审核

• 审核通过后发送专利申请予以优先审查通知书，系统打加快标进入优先审查

• 审核不通过后发送专利申请不予优先审查通知书

• 外网查看

• 发文日当天可以查看下载通知书

（申请人或非本案代理机构提交优先审查通过后，本案代理机构会在系统“通知书办理”中，

同时接收到“专利申请予以优先审查通知书）



① 专利申请不是电子申请；

② 发明专利申请未进入实质审查程序或已授权、已驳回的；

③ 发明专利存在同日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且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或已驳回、在审的

（100%）；

④ 专利申请存在特殊标记（100%）；

⑤ 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

⑥ 专利的技术方案过于简单，不符合技术领域要求；

⑦ 申请人或提交案件代理机构存在非正常申请异常情况。





联系方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济南代办处

地 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20号2楼

邮 编：250101

咨询电话：0531-68792008（质押许可）

0531-68792011（优先审查）


